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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海岸线作为海洋与陆地的分界线,是海域管理的重要界限和基础地理数据,也是地图编绘、

海洋调查和海岸带演变研究的重要内容,准确掌握其位置、长度等信息,是提高海域管理科学化水

平的必不可少的环节。文章结合广东省海岸线修测实际工作中发现的问题,对围海养殖区海岸线

界定方法进行探讨。针对养殖区已进行土地确权的情况进行深入分析,并提出:以自然属性为主

要依据判定海岸线位置;承认土地权利人的权利在先;围海养殖区的海岸线统一以靠陆一侧的外

边缘线进行界定等解决方案。期望可以为海岸线修测和海域管理提供有益的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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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apcompilation,marinesurveyandcoastalzoneevolutionresearch.Accuratelygraspingitslocation,

lengthandotherinformationisanessentiallinktoimprovethescientificlevelofmaritimemanagement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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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引言

党的十九大提出“坚持陆海统筹,加快建设海洋

强国”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》[1](以下

简称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)规定:“本法所称内水,是指

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基线向陆地一侧至海岸线的海

域”。从自然科学的角度,海岸线并非一条固定且清

晰、明确的自然分界线,会随潮汐在一个沿海岸的带

状范围内变动[2]。为给海岸线以明确定义,目前一般

将多年平均大潮的高潮线作为海岸线[3-4]。2019年

7月,自然资源部启动了全国海岸线修测工作。根据

《全国海岸线修测技术规程》[5](以下简称《技术规

程》),海岸线是多年大潮平均高潮位时的海陆分界痕

迹线,分为三大类9种类型。
广东省围海养殖区面积大,涉及岸线长,围海形

成的人工岸线是海岸线现场勘测的重点。由于围海

养殖区地形复杂,《技术规程》中的规定相对简单,实
际工作中发现不少问题。例如,沿养殖区外围现场踏

勘难度大,难以充分了解海水自然交换情况。另外,
《技术规程》中对已进行土地确权的养殖区的处理方

法,也不够完善。本研究将结合广东省海岸线修测实

际工作中发现的问题,针对围海养殖区海岸线的界定

方法进行深入分析,以期为海岸线修测和海域管理提

供有益的参考。

1 海岸线定义

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颁布前,由于基准面不统

一,曾出现过多种海岸线定义[6]。20世纪90年代,

赵明才等[7]提出,应以“平均大潮高潮的痕迹线”作
为海岸线的科学定义。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颁布后,
研究者大都同意以平均大潮高潮线作为海岸线是

科学的和可行的[8-10],目前的国家标准基本上沿用

了这一定义。《海道测量规范》[3]中规定:“海岸线以

平均大潮高潮时所形成的实际痕迹进行测绘”。
《海洋学术语 海洋地质学》[4]中对海岸线的定义为:
“多年大潮平均高潮位时海陆分界痕迹线”。

根据海岸线定义,海岸线位置主要由潮汐作用所

决定,同时受海岸地形、海岸类型以及水动力条件的

影响[8]。在实际测量中,难以严格认定海岸线的准确

位置,所测得的海岸线只能是一条近似于平均大潮高

潮面与岸滩相交位置的线。通常根据海岸陡坎、土
壤、植被、冲积物线、建筑物等特征作出实地判别。

2 围海养殖区人工岸线界定

2.1 海岸线界定方法

根据2007年全国海岸线修测时所发布的《我国

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海岸线修测技术规

程(试行本)》[11],盐田和围垦养殖区海岸,对于已取

得土地证的盐田以盐田区域向海一侧的海挡外边

缘线为海岸线,对于已按照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实施

管理的盐田区域和围垦养殖区域,以该区域向陆一

侧的外边缘线为海岸线。
根据2019年《全国海岸线修测技术规程》[5],围

海形成的人工岸线主要指围海养殖和盐田用海形

成的人工岸线,原则上以围海养殖与盐田区靠陆一

侧的外边缘线进行界定。围海养殖和盐田区符合

以下情形之一的,按照靠海一侧的外边缘线进行界

定: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实施前已进行土地确权的;
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实施后进行土地确权且不可进

行海水自然交换的。有居民海岛的海岸线界定方

法参照大陆海岸线的界定方法。
本次海岸线修测基本沿用了2007年修测时围海

养殖区的岸线界定方法,但对土地确权情况的处理方

法不同,不再把土地确权区域的海岸线统一界定在向

海一侧的海挡外边缘线,而是做了更加细致的规定。
首先明确以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的实施为时间节点,前
后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。其次关注养殖区是否可以

进行海水自然交换,并据此认定不同的岸线位置。

2.2 存在问题

围海养殖区的海岸线界定,既涉及测量的技术

问题,又涉及海域和土地权属的管理问题,一直存

在较多争议。虽然最新的《技术规程》中针对土地

确权情况已经做了更加详细的规定,但本研究认为

仍有需要深入探讨之处。
广东沿海的围海养殖多采取连片开发的方式,

很多地方以村集体为单位在浅海修建围堤,围堤内

再分割出养殖池塘,分片承包经营。围塘间沟渠、
潮滩并存,没有清晰的海陆分界线,多数情况下养

殖区外围海堤较为简陋,测量人员难以到达海堤进

行踏勘,也难以发现通水闸口的位置,即使利用无

人机航拍手段,在影像或视频中定位通水涵闸也有

很大难度。因此,海水自然交换情况在理论上可以

作为依据,但在实际操作层面,通过现场踏勘难以

掌握准确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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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业勘测完成后,内业处理过程中会根据土地

确权情况对海岸线位置进行校核,本研究以广东省

江门市镇海湾海域为例进行讨论。镇海湾围海养

殖数量多,围海养殖区以农村集体土地进行确权的

情况比较普遍(图1),内业中发现不少海岸线位置

存在争议的情况。

图1 土地确权区域与养殖围塘对比分析

(GoogleEarth2019年12月20日影像,

112.5°E中央经线,高斯投影)

如图1中所示,区域一于2004年土地确权,用
途为旅游业,该范围内目前为海上温泉度假区;区
域二于2012年土地确权,属村集体土地,现状为坑

塘水域;区域三于2012年土地确权,属村集体土地,
现状为坑塘水域。A区块位于区域一和区域三之

间,未进行土地确权;a点位于养殖围塘之间的水道

内,水道为开放水域;b点所在围塘未进行土地确

权,与北侧确权区之间水体可连通;c点同样位于养

殖围塘之间的开放水道内;d点位于养殖围塘外的

开放水域,但属土地确权范围。
通过现场踏勘,在土地确权边界的海堤上未发

现水闸,养殖围塘不能提闸进水或自然纳潮,围塘

内、外海水无法进行自然交换。依据《技术规程》,
对于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实施后进行土地确权且不

可进行海水自然交换的情况,应按养殖区靠海一侧

的外边缘线界定海岸线。但土地确权范围与养殖

区实际边界存在明显的不一致,《技术规程》中并未

说明两者不一致的情况,若按土地确权范围或按养

殖区实际边界会产生两条不同的海岸线。
针对遥感影像中具体情况进行海岸线界定的

详细分析如下。
(1)区域一与区域三土地确权范围的向海一侧

边界相接,区域一内部的围塘主体与区域三中围塘

不相接,之间被A区块所在围塘和a点所在水道分

隔开。A区块所在围塘东侧为水道,西侧与区域三

相邻。A区块占据所在围塘的西半部分,东半部分

属于区域一。
若海岸线以土地确权范围为准,则海岸线界定

在区域一与区域三土地确权范围的向海一侧边界。
区块A和a点所在水道将被划为陆域,由于区块A
未进行土地确权,且a点所在水道为开放水域,结果

与《技术规程》不符。若海岸线以实际养殖区边界

为准,区块 A同样将被划为陆域,且区域一将被拆

分为3部分:A区块所在围塘的东半部分、a点所在

水道、东侧围塘主体。其中,中间的水道认定为海

域,东西两侧认定为陆域。区域一原始的土地权属

需相应的进行变更,从管理的角度很难处理。即使

通过技术处理,海岸线绕区块 A边缘划定,将其内

部留空,由于本身并非自然形成的区域,海岸线走

向也明显不够合理。
(2)b点所在围塘未进行土地确权,与北侧确权

区之间水体可连通。若海岸线沿围塘外围边界划

定,由于水体可连通,则海岸线将界定在b点所在围

塘的外侧海堤,未确权区域将被划为陆域,与《技术

规程》不符。若沿土地权属边界划定海岸线,将会

有一小段海岸线位于水域,没有海岸实体,不符合

海岸线定义。
(3)c点位于养殖围塘之间的开放水道。若沿

养殖围塘边界划定海岸线,中间水道保留为海域,
原土地确权范围将被拆分成3块,两侧区域认定为

陆域,中间部分认定为海域,将给管理造成很大不

便。若按土地确权边界划定海岸线,则开放水道将

被划为陆域,不符合《技术规程》的规定。
(4)d点位于养殖围塘外的开放水域,但属土地

确权范围。若沿养殖围塘边界划定海岸线,d点附近

保留为海域,原土地确权范围将被拆分成两部分,围
塘主体部分认定为陆域,东南的小部分认定为海域,
不利于管理。若按土地确权边界划定海岸线,则开放

水域被划为陆域,不符合《技术规程》的规定。

3 讨论

对于有水闸的养殖区,海水可实现自然交换,
即使养殖区被完全封闭,依然可通过布设管道,使
用抽排水机械设备达到稳定的海水循环。从循环

水量、水质以及循环效率考虑,两者可达到相似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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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;从保持部分海域属性的角度,两者也基本相同。
因此,本研究建议海水自然交换情况不作为海岸线

位置界定的重要条件。
当围海养殖区的土地确权边界与实际海堤边

界不一致时,《技术规程》中并未给出明确的解决方

案。针对本研究中所列举的情况,以土地权属边界

和实际养殖围塘边界来划定海岸线都难以获得各

方一致认可的结果。围海养殖区内进行土地确权

是实际存在的情况,但在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的情

况下,是否应该将土地确权问题通过海岸线修测来

进行解决,是值得探讨的问题。在考虑土地权属的

情况下,问题复杂程度会大大增加,并且按土地权

属界定海岸线位置目前仍缺乏明确依据。本研究

认为,海岸线修测应尽量减少复杂管理问题的干

扰,按照“多年平均大潮的高潮线”的定义,以自然

属性为主要依据判定海岸线位置,这样可以使问题

得到简化,更易于处理。
围海养殖区的自然基底为海域,海域被筑堤封

闭后,养殖区内原始岸滩的自然冲淤过程中断,岸
滩演变不再受外围海洋动力过程的影响,但区域内

的主要海洋生态功能仍有部分保留。从自然属性

的角度出发,不考虑土地权属问题,本研究认为,不
论土地确权与否,可将围海养殖区界定为海域,海
岸线统一界定在围海养殖区靠陆一侧的外边缘线。

在海岸线统一界定在围海养殖区靠陆一侧的

外边缘线的情况下,部分已进行土地确权的养殖区

将被划为海域。从海域管理角度出发,本研究认为

应承认土地权利人的权利在先[12],可作为一类特殊

确权区进行管理,土地权利人仍可按照土地使用权

证书中规定的地类(用途)进行开发。若未来海域

属性发生改变,如农业围垦或城镇建设,则不再具

有海域属性,可在下次海岸线修测过程中,根据实

际成陆范围修正海岸线位置。这种做法可在很大

程度上降低管理成本。
已进行土地确权的养殖区很大部分登记为集

体所有土地,由于海域属于国家所有,若将集体土

地界定为海域,从法律的角度,可能涉及对非国有

财产的征收[12],这一问题目前属法律的空白地带,
建议按“尊重历史、面对现实、互利互让”的原则,处
理土地权属的问题[12]。

在以自然属性为海岸线界定主要依据的基础

上,本研究建议,《技术规程》中不再区分土地确权

和海水自然交换情况,围海养殖区的海岸线统一以

靠陆一侧的外边缘线进行界定。

4 结论

本研究结合广东省海岸线修测实际工作中发

现的问题,针对围海养殖区海岸线界定问题进行了

深入分析与探讨,形成如下结论。
(1)海岸线修测应尽量减少复杂管理问题的干

扰,按照“多年平均大潮的高潮线”的定义,以自然

属性为主要依据判定海岸线位置,这样可以使问题

得到简化,更易于处理。
(2)对于划为海域的土地确权区,从海域管理

角度出发,建议承认土地权利人的权利在先,作为

一类特殊确权区进行管理。若未来海域属性发生

改变,如农业围垦或城镇建设,则不再具有海域属

性,可在下次海岸线修测过程中,根据实际成陆范

围,修正海岸线位置。
(3)建议《技术规程》中不再区分土地确权和海

水自然交换情况,围海养殖区的海岸线统一以靠陆

一侧的外边缘线进行界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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